[bookmark: _GoBack]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关于历史遗留矿山认定结果的公告（第二批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科学谋划和实施“十四五”时期矿山生态修复工作，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，根据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2号）第二十一条、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）第二十九条和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28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调查核实并报请柴桑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县2处历史遗留矿山认定结果予以公告（详见附件），公告期自发布之日起30日，请社会各界人士监督。
公告所列矿山后期由政府承担生态修复责任，如有异议，可以向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申请复核。对于复核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向九江市自然资源局申请裁定。
公告时间：2022年2月14日-2022年3月14日
受理单位：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
监督电话：13979290766（罗艳）
附件
	序号
	主体编号
	图斑编号
	采矿权号
	矿山名称
	矿种
	中心点坐标
	拐点坐标
	矿山位置
	图斑面积（㎡）

	
	
	
	
	
	
	X
	Y
	
	
	

	1
	ZJ3604042021002
	ZJ3604042021002001
	C3604212009127120047514
	陈龙山李昌炉采石场
	石灰岩
	115.792050
	29.608196
	1,115.472674,29.362962；
2,115.472668,29.363071；
3,115.472703,29.363113；
4,115.472923,29.363136；
5,115.472960,29.363103；
6,115.472941,29.362987；
7,115.473018,29.362968；
8,115.473159,29.36319；
9,115.473277,29.363177；
10,115.473298,29.363055；
11,115.473159,29.362740；
12,115.473028,29.362746；
13,115.472954,29.362875；
14,115.472997,29.362933；
15,115.472918,29.362957；
16,115.472871,29.362935；
	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新合镇址坊村
	12152.4

	2
	ZJ3604042021015
	ZJ3604042021015001
	/
	凌家山煤矿
	煤
	115.686930
	29.605742
	1,115.687147,29.605863；
2,115.687155,29.605641；
3,115.686685,29.605639；
4,115.686694,29.605822；
	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泉塘畈村
	1000.0



